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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糾紛型態及處理機制題庫 

 

【找屋篇】 

Q1：要如何確認租屋廣告的真實性? 

A：為避免房東刊登不實租屋資訊，租賃住宅條例第 13條除了規定出

租人刊登內容要符合事實，受託刊登租屋資訊的媒體經營者(如:

崔媽媽租屋網、591) 也必須透過刊登者提供的謄本或建物資料、

政府公開資訊，檢核每一筆刊登物件的「住宅面積」、「屋齡」、「樓

層別」、「建物坪數」四項資訊，讓房客可以在搜尋物件時，即可

先初步判斷廣告之真實性。 

 

Q2：違章建築可以出租嗎？ 

A：雖然違建在法律上並不具有「建物所有權」，不能辦理產權登記，

但出租違建的行為卻不算違法，只要違建還沒被拆除，實務上法

院多數會認定建造人對違建有進行使用、收益的權利，所以可以

出租，不過，考量違建的居住品質與安全性較不足，承租人應審

慎評估。 

 

Q3：獨立套房與分租套房怎麼分？ 

A：為了易於出租，有些房東會將分租套房標示為獨立套房，或是將

獨立套房歸類在住家類，標示一房一廳一衛。除了透過照片辨別

外，一般來說，只要標示為內含水或電費的，多半會是分租套房；

至於獨立套房，通常有自己的門牌號碼和獨立的水電表，沒有跟

他人共用的問題。 

 

Q4：房東要我看其中的 A房但出租的是 B房，這樣好嗎? 

A：一些房東會強調自己在該棟有多個格局相同、風格相近的物件，

並推說要出租的 B 房目前還有人居住，當下不方便帶看，要房客

遷就看「一模一樣」的 A 房。建議房客應予以拒絕，因為看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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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看格局、看裝潢，也要動手測各種設施設備(如:冷氣、馬桶、

燈具等)的可使用程度。此外，如果房客因為滿意 A房而付了定金，

日後卻發現 B 房不如預期，此時要拿回定金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因為，依民法第 248 條規定，定金支付後，如果是因為房客的原

因違約不能履行時，不得請求返還定金。 

 

Q5：定金支付了之後，若有一方反悔不租，定金可以拿回來或要求

賠償嗎？ 

A：定金是契約履行前的一種承諾，通常是在看屋後簽約前，房客有

意承租，房東也願意出租，這時房客會預先付給房東一定數量的

金額，用來肯定雙方均會履行租約的一種承諾。民法第 249 條規

定：「訂約當事人之一方，由他人受有定金時，推定其契約成立」，

因此，如果因為房客的原因（例如：工作地點突然改變、離開五

分鐘就後悔…等等）違約不能履行時，不得請求返還定金，若是

可歸責於房東之事由，房東應加倍返還其所收受之定金（例如收

2000元定金，返還房客 4000元）。 

 

 

【簽約篇】 

Q1：租賃住宅條例實施後，房東房客之權利義務和過去有何差別？ 

A：租賃住宅條例針對押金上限、提前終止租約事由、修繕責任、遺

留物處理、電費收取上限等常見糾紛，均有明確契約範本規範，

讓租賃雙方權利義務更有保障。 

 

Q2：「住宅租賃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跟「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什麼不同? 

A：「住宅租賃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是依據租賃住宅條例第 5條訂

定，適用於未反覆出租住宅之房東。「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事項」是依據租賃住宅條例第 5 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第

17條規定訂定，適用於房東為企業經營者(房屋常態性、反覆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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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即被認定為企業經營者)，房客為最終消費者使用，二種契約出

租房屋的用途，皆限由房客供作居住使用。 

 

Q3：租期屆滿後，房東再行將房屋出租，要簽哪個版本的契約? 

A：租期屆滿後再次出租，就屬反覆出租，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105 年 5 月 30 日院臺消保字第 1050165274 號函釋，房東可認定

為企業經營者，應遵守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規

定。 

 

Q4：出租兩層樓，一樓作店面，二樓作住家，簽約時要注意什麼? 

A：因為各樓層分屬不同用途，建議分別簽立不同的租賃契約。二樓

為住家使用，應適用住宅租賃契約應記載/約定及不得記載/約定

事項，一樓作為店面使用，則回歸民法商業用租賃契約。 

 

Q5：住家物件想委託給業者包租，要簽什麼合約? 

A：房東將房子委託給包租業者經營管理時，應與包租業者簽訂立住

宅包租契約，遵守住宅包租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 

 

Q6：委託給包租代管業者，對房東有什麼好處? 

A：房東將居住使用的房屋委託給業者經營管理，除了可減輕管理負

擔外，還可享有租金收入免稅額及較高的抵扣費用。以月租金 2

萬元為例，扣除免稅額 6 千元後，所剩餘的 1 萬 4 千元還可以扣

除 53%費用，與原先自行出租應繳的所得稅減少很多。 

 

Q7：租賃住宅條例實施後，個人房東出租自有房屋及管理相關事務，

有無違反規定? 

A：租賃住宅條例施行後，個人房東仍可以出租及管理自有房屋，尚

無違反租賃條例規定。 

 

Q8：簽約時要如何確認出租者的身分才能保障自身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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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當對方表示自己是屋主本人時，可要求出示房屋權狀和身份證，

如果沒有權狀，則可請提供最近一年的房屋稅單，確認稅單上的

納稅義務人是不是與簽約者同一人。當對方表示自己是二房東，

可請二房東（轉租人）出示大房東同意轉租之書面文件。因為依

據租賃住宅條例第 9條規定，必須經過大房東(出租人)書面同意，

二房東(轉租人)才能將其租用住宅的全部或一部分轉租。 

 

Q9：簽約後才發現，簽約人不是屋主，且未經屋主同意轉租，那契

約有效嗎？ 

A：契約還是有效，但如果簽約的對象不是屋主，且未經屋主同意轉

租，日後真正的屋主可以依據民法第 767 條的規定，要求房客返

還房屋，房客的損失則只能向非屋主的簽約對象要求賠償。 

 

Q10：未成年人可以簽訂租賃契約嗎？ 

A：參照民法第 13 條及第 79 條規定，未成年人屬限制行為能力人，

未得法定代理人之允許，所訂立之契約，須經法定代理人之承認，

始生效力。但若租賃房屋是該未成年人日常生活所必需(例如：家

住高雄，學校在臺北，每日通勤恐有困難)，依民法第 77 條但書

規定，即使未得到父母同意，租賃契約仍是有效。 

 

Q11：何謂不定期租約? 

A：一般而言，租賃契約會訂有期限，但如果有下列成因，就會成為

所謂「不定期租賃」：（1）根據民法第 422條規定，房屋租期超過

一年者，應以書面訂定，如果不以書面訂定，視為不定期租約。

（2）根據民法第 451條規定，租賃期限屆滿後，房客繼續居住租

屋處，而房東不表示反對也繼續收租金，會視為以不定期限的不

定期租約。要注意，實務上房東要終止不定期租約，是必須受到

土地法第 100條的限制。 

  

Q12：房東可以在合約中要求房客不能申報租賃費用支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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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租賃住宅條例通過後，內政部已將「不得約定承租人不得申報租

賃費用支出」、「不得約定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及費用，若較出

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明列為不得約定事項。

也就是說，於 107年 6月 27日後簽訂的契約，就算契約條款中約

定了「不得申報租賃支出」、「稅賦增加由房客負擔」等條文，也

是無效的。 

 

Q13：房東可以在合約中要求房客不准遷入戶籍嗎？ 

A：租賃住宅條例通過後，內政部已將「不得記載/約定承租人不得遷

入戶籍」明列為租賃契約不得記載/約定事項，所以於 107年 6月

27日後簽訂的契約，即使在契約中明訂房客不准遷入戶籍，也是

無效條款。但戶籍法為戶籍登記的行政管理規定，不是民眾間權

利義務的規定，如需遷入戶籍，仍應檢附相關文件。若租約有經

過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則檢附租賃契約即可；若租約沒經過

公證，則除了檢附未經公證的租約，還要提供最近 1 年內租賃處

房屋稅籍證明或最近 6個月內水或電或瓦斯的繳納收據。 

 

Q14：簽約了但租期還沒開始，可以反悔嗎？  

A：不論租約日期是否已達起始日，此份租約一經租賃雙方簽立，便

生法律效力。若無法履行租約，則要看合約中有無提前終止租約

之約定。若雙方約定不得提前終止租約，則需雙方同意或協議違

約金金額；若雙方在契約中有載明可提前終止租約，則提出之一

方應按約定期間先期通知對方，未先期通知對方，亦應按照約定

數額(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租金)賠償違約金。 

 

Q15：租約公證時，載明逕受強制執行與否，有何差別？ 

A：最大的差別，在於能節省因訴訟程序所帶來的精神、金錢及時間

的花費。主要的原因在於，凡應逕受強制執行的事項，已經載明

於公證書中，就無須再費力去取得「執行名義」，公證書本身就成

為「執行名義」之一種了。舉例來說，在契約及公證書上記載「房



6 
 

客不付租金時，應逕受強制執行」等字句，一旦房客無故積欠租

金時，房東可以直接持公證書向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強制執

行，而不用再花時間進行訴訟。同樣的，若在契約及公證書上記

載「房東不肯返還押金時，應逕受強制執行」等字句，一旦房東

無故拒還押金時，房客亦可直接持公證書聲請強制執行。 

 

Q16：租賃住宅條例實施後，房東還是在合約中載明不得申報租賃支

出，明顯違反了不得約定事項，房客是否可據此主張合約無效拒

繳租金? 

A：依租賃住宅條例第 5 條第 5 項規定，租賃契約條款，一部無效或

不構成契約內容之一部，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立者，該契約

之其他部分，仍為有效。也就是說，合約中「不得申報租賃支出」

的條文是無效的，但合約其他部分，如租期、租金等約定仍具效

力，雙方仍應遵守。 

  

 

【居住篇】 

Q1：租賃期間房東可以任意進入租屋處嗎？ 

A：當房屋出租後，房東雖然擁有所有權，但房屋的完全使用權屬於

房客，房東進入出租房屋時，必須經過房客同意，否則不可任意

進出。若房東未經房客同意，即擅自進入出租房屋，恐涉刑法第

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罪」。 

 

Q2：房屋或附屬設備損壞，由房東或房客負責修繕？該如何通知? 

A：按照民法及租賃住宅條例的規定，只要修繕責任沒有另行約定，

房屋或附屬設備損壞，若不可歸責於房客的事由時，原則由房東

負責修繕。但房客也要盡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義務，得知損

壞發生時應馬上通知房東儘速處理，避免災害擴大，若輕忽未即

時通知，導致損失嚴重，房客還是需要負擔責任。通知的方式，

只要能舉證的，像是簡訊、Email、Line等以文字表示都可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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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最具有證據效力的，還是以郵寄存證信函的方式為佳。 

 

Q3：通知房東修繕，但房東一直不處理，可以因此拒付租金嗎? 

A：房客不能以房東不修繕為由，拒付租金。房客可為的作法是通知

房東，若房東未能於房客所定相當期限內修繕時，房客得自行僱

工修繕，修繕費用得請求房東支付或由租金扣除。 

 

Q4：發現房客在屋內吸食毒品，房東可否終止租約？ 

A：依民法第 438條第 2項及應記載/應約定事項之規定，房客需依約

定方法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不得違法使用。房客若有違法使用

之情事，經房東阻止仍繼續為之者，房東得終止租約。 

 

Q5：多找一個人來住，房東卻說房客違約，要求加租金，可以嗎? 

A：契約條文中，若明定「不同意轉租、出借或以其他方式供他人使

用」只要有非原始簽約的房客入住，不管原承租人是否有外收取

租金，房東都有可能將房客視為違約轉租或出借行為，要求調漲

租金甚至會終止租約。建議房客可主動提出要加註「房東同意未

來可部分轉租給其他人」的條文，至少加註：「短期留宿親友， 不

在此限」的內容，以免有短期留宿他人情形被發現時，造成爭端。 

       

Q6：一度電 5.5元，房東是不是違法？ 

A：以往分租套雅房多會採以度計費的方式來收取電費，收取的額度

也沒有明確規範。租賃住宅條例公告後，規範電費每度收費不得

超過台灣電力公司所定夏季用電量最高級距之每度金額。 所以房

東的電費收取只要不超過現在規定 6.41 元/度，就不算違法。但

畢竟電費收取是代收費用，房東不可以此營利，若發現房東有超

收行為，房客可向當地縣(市)政府的地政局(處)、消保官檢舉。 

 

Q7：原本是白色的牆面，想要換成淡藍色的牆面與貼壁紙，可以嗎? 

A：依內政部公告之應記載/約定及不得記載/約定事項規定，租賃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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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有室內裝修之必要，房客應經房東同意，始得依相關法令自行

裝修，且不得損害原有建築之結構安全。 

 

Q8：房東說要賣屋，我還能繼續住嗎?  

A：除了「在承租前房東已開始賣屋」、「未經公證超過五年的定期租

約」、「不定期租約」三種情形以外，依民法第 425 條規定，當租

約未到期而房屋被賣掉，房客仍可繼續向新屋主承租至租約屆滿，

而絲毫不影響原有房客權利，這也就是所謂「買賣不破租賃」。 

   

Q9：風災過後，租屋處淹水屋內物品損懷，是否可向房東要求損害

賠償？ 

A：如因風災之不可抗拒因素，導致租屋處淹水物品損壞，這不可歸

責於房東，所以房東並無賠償房客財產損失之責任。 

 

Q10：風災造成房屋毀損無法居住，那還要繼續繳租嗎? 

A：若已造成租賃房屋毀損，如房屋的門窗全部毀損、滿屋汙泥堆積，

房客應先通知房東進行修繕，並可要求房東不收取部分或全部租

金。 

 

Q11：房客主張以押金抵付租金，房東可以拒絕嗎？ 

A：依租賃住宅條例第 3條第 13款規定，押金是用來擔保房子發生損

害或房東需代為處理遺留物時，讓房東可用這筆錢支付相關費用，

並非作為欠繳租金之使用，故房東可以拒絕房客以押金抵付租金

的要求。 

 

 

【終止篇】 

Q1：租約期滿要搬離租屋處，要將屋況恢復到什麼狀態才不會被扣

押金？  

A：房客入住後，要對租屋處進行改裝，需經過房東的同意才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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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雙方也要明確規範返還的標準。如是約定現況返還，那就可維

持改裝結果點退房屋，若是約定回復原狀，那房客就要將房屋回

歸到原始承租的狀態再點退房屋。 

 

Q2：如果要繼續住，要如何辦理續約呢？ 

A：不論是房東或房客哪一方要續約，最好都能養成以書面續約的「法

律習慣」，避免口頭續約因租期爭議衍生「不定期租賃」且無憑據

舉證，建議在租約到期前 1 個月，租賃雙方先行確認是否續租，

可以直接在原租賃契約上更新租賃期間，並於修改處雙方簽名或

蓋章；也可以再準備一份新的租賃契約重新簽訂，以保障租賃雙

方權益。 

 

Q3：房客欠租多久，房東才能終止租約？ 

A：租賃住宅條例第 10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房客遲付租金或費用，

達 2 個月之租金額度，經催告仍拒繳，房東得主張提前終止租賃

契約，並應於終止前 30日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面通知房客終止租賃

契約，且房客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Q4：租約尚未到期，但因病需長期住院，是否可以終止租約? 

A：依租賃住宅條例第 11條規定，房客「因疾病、意外產生有長期療

養之需要(立案醫療機構出具療養時程需 6 個月以上之診斷證

明)」，可於終止前 30 日，以書面通知房東提前終止租約，且不

用支付違約金。 

 


